武昌首义学院文件
院教〔2017〕56号


关于开展2017-2018学年度本科生专业技能测试与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了进一步落实本科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工作和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武昌首义学院本科学生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方案》（院教〔2017〕17号）的规定，学校拟开展2017-2018学年度本科生专业技能测试与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各教学单位根据本单位制订的《本科生专业技能测试办法》、《本科生学科专业基础实验实训技能测试办法》的要求，负责技能测试的具体组织工作：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大四学生的专业技能测试工作，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机电与自动化学院、基础科学部负责全校工科二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

二、时间安排

专业技能测试工作安排在2017-2018-1学期内进行，具体时间由各专业根据本专业的实际情况安排后，报教务处备查。

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时间安排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机电与自动化学院、基础科学部根据实际教学安排情况确定后报教务处备案。

三、具体要求

1.测试项目由各组织单位根据本单位制订的技能测试工作办法中涵盖的项目随机抽签确定，建议各教学单位在测试中适当增加一些新的测试内容。

2.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的学生抽取比例为10%-20%，具体抽取比例、参与测试的学生名单由教务处随机抽取，并提前2日将名单送各学院。

专业基础技能测试工作的学生抽取比例为10%-15%，具体抽取比例、参与测试的学生名单由教务处随机抽取，并提前2日将名单送各教学单位。

学生所在学院应配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机电与自动化学院、基础科学部做好参加专业基础技能测试的学生管理工作，保证参加测试学生的出勤率。

各学院应在学生中广泛宣传技能测试工作的意义与作用，鼓励广大学生自愿报名。各学院应提前一周将自愿报名的学生名单报教务处，以便学校确定抽查名单。

3.2017年11月20日前，由各单位制定具体可行的《测试工作安排》（纸质版一式两份，与电子版同时上报），并报学校教务处（行政楼206室）备查。《测试工作安排》应包含测试时间、测试地点、测试项目等内容。

4.测试完成后一周内，各组织单位应及时将测试结果、测

试工作小结报教务处备案。 

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测试工作。
                             武昌首义学院
                                  2017年10月23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7年10月23日印发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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